关于印发明确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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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民规字〔2018〕13号
各区民政局、财政局、残联：
　　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52号）、《民政部 中国残联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的通知》（民函〔2015〕274号）、《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和《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健全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通知》（粤民发〔2016〕66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工作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bookmark: _Toc29890][bookmark: _Toc12243][bookmark: _Toc13760]　　一、明确两项补贴发放对象
　　（一）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发放对象。
　　1.本市低保家庭、低收家庭中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残疾人；
　　2.本市低保家庭、低收家庭中持有伤残人民警察证的伤残人民警察；
　　3.本市低保家庭中持有残疾军人证的残疾军人；
　　4.持有本市第二代残疾人证且本人前12个月月均经济收入低于当前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的1-2级的残疾人或3-4级的精神、智力残疾人。
　　（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对象。
　　1.持有本市第二代残疾人证且残疾等级为1-2级的残疾人和3-4级精神、智力残疾人；
　　2.持有本市1-4级残疾军人证的残疾军人和持有1-4级伤残人民警察证的伤残人民警察；
　　同时持有残疾人证、残疾军人证和伤残人民警察证不得重复申领两项补贴。
[bookmark: _Toc15334][bookmark: _Toc32136][bookmark: _Toc17253]　　二、明确退出条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残疾人身份发生变化的次月起停发补贴：
　　1.户籍迁出本辖区的残疾人，应在户籍迁入地重新申请残疾人两项补贴；
　　2.死亡的；
　　3.在监狱内服刑的人员；
　　4.应当停止发放两项补贴的其他情形。
[bookmark: _Toc18111][bookmark: _Toc6378][bookmark: _Toc4129]　　三、完善两项补贴复核和信息公开机制
　　区民政局应会同区残联，每半年对补贴对象的基本情况进行复核，并将两项补贴资金发放使用情况每年向社会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区民政局应会同区残联两年一次对两项补贴工作进行审计，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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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疾人两项补贴自2018年起纳入市、区民政部门年度部门预算，由财政统筹安排，市、区按现行财政体制分担，不足部分由同级财政给予安排。从2019年起，每年1月份组织对上年度（包括本级财政供养机构）补贴金进行清算。市本级政府供养机构残疾人的情况，同时报市民政部门。年度部门预算经人大审议通过后，市、区财政部门按规定及时下达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市民政局牵头，会同残联等部门在每年部门预算批复后一个月内完成对上年度（包括本级财政供养机构）补贴资金清算。
[bookmark: _Toc3410][bookmark: _Toc15467][bookmark: _Toc1056]　　五、其他要求
　　（一）做好申领发放。各区民政、残联部门及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严格按照《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健全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通知》（粤民发〔2016〕66号）等文件要求，做好残疾人两项补贴工作的申领、审核、发放和资金保障工作。
　　（二）抓好政策衔接。各区民政、残联部门要根据《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公安厅 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转发关于贯彻落实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有关政策衔接问题和伤残人民警察享受社会残疾人待遇有关问题的通知》（粤民发〔2016〕187号）等规定，做好残疾人两项补贴与特困人员供养、孤儿基本生活保障、伤残军人抚恤、伤残人民警察、老年人补贴等相关保障政策的衔接。
　　（三）加强政策宣传。各级民政、残联部门要主动宣传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让残疾人及时了解、知晓相关政策，并指导残疾人办理"两项补贴"申请的相关手续。
（四）主动对碰数据。区民政部门会同残联部门要指导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主动与公安、老干等部门联系，每月从有关部门获取残疾人身份变化信息，与残疾人发放名单进行对碰，确保发放对象数据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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